
信息披露

2021/12/23

星期四

A08

Disclosure

证券代码：688289� � � �证券简称：圣湘生物 公告编号：2021-096

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自愿披露公司相关检测产品

获得欧盟卫生安全委员会

HSC common list

白名单注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产品竞争风险：除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产品获得欧盟卫生安全委员

会（Health� Security� Committee）HSC� common� list白名单注册外，亦有其他公司的相关产品供应

市场，且针对新冠肺炎的检测存在多种方法，故公司产品或将面临同类产品或其他检测类产品的市场竞

争风险。

●对利润影响的不确定性：截至目前，公司该产品在已获得欧盟CE认证的基础上刚获得欧盟卫生

安全委员会HSC� common� list白名单注册，受境外疫情发展及控制情况、检测方法的选择、境外市场推

广、客户认可等多种因素影响，产品销售及利润贡献具有不确定性，尚无法预测上述产品对公司未来经

营业绩的具体影响。

公司的产品新型冠状病毒 （SARS-CoV-2） 快速抗原检测试剂 （胶体金法）（英文名称

SARS-CoV-2� Rapid� Antigen� Test� (Colloidal� Gold� Method)）在已获得欧盟CE认证的基础上，

于近日进一步获得欧盟卫生安全委员会HSC� common� list白名单注册， 可在欧盟国家和认可欧盟CE

认证的国家销售。 现将详细情况公告如下：

一、 产品HSC� common� list白名单注册相关情况

编号 产品名称 应用领域

已完成的验证研

究

获得日期

2097

SARS-CoV-2�Rapid�Antigen�Test�

(Colloidal�Gold�Method)

定性检测人前鼻或鼻咽拭子样本

中是否存在新冠抗原，可用于医

疗机构和实验室等。

PEI�

(Paul-Ehrlich-

Institut)

2021-12-21

二、涉及的相关产品情况

获批主体 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快速抗原检测试剂（胶体金法）

SARS-CoV-2�Rapid�Antigen�Test�(Colloidal�Gold�Method)

预期用途

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快速抗原检测试剂（胶体金法）用于体外定性检测新型冠状病毒疑似

人群的前鼻或鼻咽拭子中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核衣壳蛋白。

使用范围 欧盟国家和认可欧盟CE认证的国家

使用期限 2025年5月26日

本次公司获得欧盟卫生安全委员会HSC� common� list白名单注册的新型冠状病毒

（SARS-CoV-2）快速抗原检测试剂（胶体金法）采用胶体金免疫层析技术，运用双抗体夹心法定性检

测人前鼻或鼻咽拭子中的新型冠状病毒抗原。可在较短时间内完成检测，操作简便，无需设备，并肉眼完

成结果判读，在急性感染期病毒载量较高时能够快速检出阳性病例，适用于对疑似人群进行早期分流和

快速管理。

公司该产品在已获得欧盟CE认证的基础上， 进一步获得欧盟卫生安全委员会HSC� common� list

白名单注册，可在欧盟国家和认可欧盟CE认证的国家销售。 该认证由欧盟卫生安全委员会在取得欧盟

CE认证的产品中，进一步筛选出灵敏度和特异性等满足更高性能要求的产品，标志着公司检测产品从

临床数据到技术文档都充分受到欧盟卫生安全委员会的认可， 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新冠检测产品的

综合竞争力，提升公司产品认可度和品牌美誉度，对公司销售及国际业务拓展具有积极的作用。

三、风险提示

1、产品竞争风险

除公司产品获得欧盟卫生安全委员会HSC� common� list白名单注册外，亦有其他公司的相关产品

供应市场，且针对新冠肺炎的检测存在多种方法，故公司产品或将面临同类产品或其他检测类产品的市

场竞争风险。

2、对利润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截至目前， 公司该产品在已获得欧盟CE认证的基础上刚获得欧盟卫生安全委员会HSC� common�

list白名单注册，受境外疫情发展及控制情况、检测方法的选择、境外市场推广、客户认可等多种因素影

响，产品销售及利润贡献具有不确定性，尚无法预测上述产品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具体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2月23日

证券代码：605567 证券简称：春雪食品 公告编号：2021-017

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12月2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莱阳市富山路382号公司五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48,517,30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4.258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郑维新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会议的召开以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8,508,600 99.9941 8,700 0.0059 0 0.0000

2、议案名称：《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2022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2,095,350 99.9861 8,700 0.0121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聘任会计师

事务所的议案》

56,613,

200

99.9846 8,700 0.0154 0 0.0000

2

《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公司2022年

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

议案》

48,870,

200

99.9822 8,700 0.0178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均获得通过。

其中：议案1、议案2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记票；议案2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刘中贵、鞠宏钰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及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

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真实、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23日

证券代码：600955� � � � � � � �证券简称：维远股份 公告编号：2021-033

利华益维远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12月2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东营市利津县经济开发区利十一路118号维远股份办公楼五楼

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85,181,04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0.032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国家相关

法律法规和《利华益维远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魏

玉东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6人，董事程凤朝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林艳艳女士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01 刘兴华 360,061,121 93.4784 是

(二)�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5,033,942 99.9618 146,700 0.0380 400 0.0002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00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

议案

1.01 刘兴华 10,061,121 28.5981

2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

的议案

35,033,942 99.5819 146,700 0.4170 400 0.0011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议案 1、议案 2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2、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议案 1�为普通决议通过的议案，该议案已获得参会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审议通过。

3、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议案 2�为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该议案已获得参会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审议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宋彦妍、雷娜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

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

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利华益维远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22日

证券代码：600217� � � � � � � �证券简称：中再资环 公告编号：临2021-084

中再资源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中再资源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的股东银晟资本（天津）股

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晟资本）持有公司股份16,095,92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16%；股东供销集团

北京鑫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诚投资）持有公司股份10,730,61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77%。

●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2021年8月31日，公司披露《中再资源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临2021-066）：

⒈银晟资本拟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有公司股份16,095,925股。 该减持拟在公告披露之日起

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进行。

⒉鑫诚投资拟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有公司股份10,730,616股。 该减持拟在公告披露之日起

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进行。

●2021年12月21日，公司收到银晟资本《关于股份减持计划进展情况的告知函》、鑫诚投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

进展情况的告知函》。 截止2021年12月21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时间已过半，银晟资本、鑫诚投资

尚未减持公司股份。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银晟资本 5%以下股东 16,095,925 1.16% 非公开发行取得：16,095,925股

鑫诚投资 5%以下股东 10,730,616 0.77% 非公开发行取得：10,730,616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中国再生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358,891,083 25.84% 本公司控股股东，以下简称中再生

中再资源再生开发有限公司 104,667,052 7.54%

中再生的控股股东、 本公司的实际控

制人中国供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供销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黑龙江省中再生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99,355,457 7.15% 中再生的控股子公司

广东华清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62,549,685 4.50% 中再生的全资子公司

中再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53,394,635 3.85% 中再生的全资子公司

银晟资本 16,095,925 1.16%

供销集团全资子公司供销集团慧农资

本控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慧农资

本）的全资子公司

鑫诚投资 10,730,616 0.77%

供销集团和慧农资本共同出资、 慧农

资本控股的子公司

合计 705,684,453 50.81% —

注：上表中的持股比例合计数与分别数的合计差异系四舍五入取舍所致。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原因披露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减持时间过半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当前持股数

量（股）

当前持股

比例

银晟资本 0 0%

2021/9/23 ～

2022/3/23

集中竞价交易、大

宗交易

0-0 0 16,095,925 1.16%

鑫诚投资 0 0%

2021/9/23 ～

2022/3/23

集中竞价交易、大

宗交易

0-0 0 10,730,616 0.77%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或董监高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银晟资本、鑫诚投资的上述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且在上述期间内未减持公司股份，不

会影响公司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

（五）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公司将继续关注银晟资本、鑫诚投资减持计划后续的实施情况，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规章制度，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银晟资本、鑫诚投资将根据自身资金安排、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监管部门政策变化等情形决定后续是

否继续实施、全部实施或部分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减持价格、减持数量等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 √否

特此公告。

中再资源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12月23日

上海南方模式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上海南方模式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模生物” 、“发行人” 或“公司” ）首

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 ）同意注

册（证监许可〔2021〕3469号）。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和主承销商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海通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股票简称为“南模生物” ，扩位

简称为“南方模式生物” ，股票代码为688265。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

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

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发行人

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本次公开发行的股份数量、发行人所处行

业、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以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

行价格为84.62元/股，发行数量为1,949.0900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292.3635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5%。战略投资者承诺的

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足额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为103.3005万股，占发行总量的5.30%。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

差额189.0630万股已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1,348.7895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发行数量的73.07%； 网上发行数量为497.0000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6.93%。

根据《上海南方模式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

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

为4,438.16倍，超过10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

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184.6000万股股票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

行数量为1,164.1895万股， 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07%，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681.6000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36.93%。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3090081%。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1年12月21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

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

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组成，跟投机构为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海通创投” ），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

管理计划为富诚海富通南模生物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截至2021年12月14日（T-3日），全部战略投资者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及相应的新股

配售经纪佣金（海通创投无需缴纳新股配售经纪佣金）。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已在2021年12

月23日（T+4日）之前将战略投资者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金额的多余款项退

回。

战略投资者缴款认购结果如下：

序号 投资者

获配数量

（股）

获配金额（元，不

含佣金）

新股配售经纪佣

金（元）

限售期

（月）

1 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709,052 59,999,980.24 0 24

2

富诚海富通南模生物员工参与科

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323,953 27,412,902.86 137,064.51 12

合计 1,033,005 87,412,883.10 137,064.51 -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6,696,692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566,674,077.04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119,308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10,095,842.96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1,641,895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985,137,154.90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0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0.00

（5）网下投资者缴纳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元）：4,925,688.93

二、网下配售摇号结果

根据《上海南方模式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安

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上海南方模式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

上市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2021年12月22日（T+3日）上午在上海市

浦东东方路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主持了南模生物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限

售账户摇号中签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

市东方公证处公证。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1” 位数 8

末“4” 位数 3026

凡参与网下发行申购南模生物A股股票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

型资产管理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

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

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本次发行参

与网下配售摇号的共有3,932个账户，10%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对应的账户数量

为394个。根据摇号结果，所有中签的账户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为6个月。这部分账户对

应的股份数量为834,616股，占网下发行总量的7.17%，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

票总量的4.52%。本次网下摇号中签的配售对象具体情况请详见“附表：网下配售摇号中签结

果表” 。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119,308股，包销金额为10,095,842.96元，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

份数量占本次发行总量的比例为0.61%。

2021年12月23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依据保荐承销协议将余股包销资金、战

略配售募集资金与网下、网上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和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后一起划给

发行人，发行人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21-23219622、021-23219496、021-23219524、021-23219904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上海南方模式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23日

中国移动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中国移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移动”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21﹞3902号文核准。本次发行的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联席主

承销商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银证券” ）和招商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 ）（中金公司、中信证券、中信建投、华泰联合、中

银证券和招商证券合称“联席主承销商” ）。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

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

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845,700,000股， 约占发行后总股

本的3.97%（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前），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不设老股转让。发行人授予联

席主承销商不超过初始发行股份数量15.00%的超额配售选择权，若绿鞋全额行使，则发行总

股数将扩大至972,555,000股，约占发行后总股本的4.53%（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超

额配售的股票全部面向网上投资者配售。

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全部汇至联席主承销商指定的

银行账户，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422,013,000股，约占绿鞋行使前本次发行总量的49.90%，约

占绿鞋全额行使后本次发行总量的43.39%；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837,

000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调整后的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296,832,000股，约

占绿鞋行使前扣除最终战略配售发行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70.06%； 约占绿鞋全额行使后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发行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53.92%；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绿鞋启

用前，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26,855,000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发行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

的29.94%；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绿鞋启用后，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253,710,000股，约

占绿鞋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发行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46.08%。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公开发行总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下最终

发行数量及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是否启用超额配售选择权及回拨情况确定。本次发行

价格为人民币57.58元/股。

根据《中国移动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超额

配售选择权机制，发行人及联席主承销商根据本次发行的申购情况，协商确定启用绿鞋机

制，向网上投资者超额配售126,855,000股，约占初始发行股份数量的15.00%。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于2021年12月22日（T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

定价初始发行“中国移动” A股股票253,710,000股（含超额配售部分）。

一、网上申购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14,747,093户，有效申购股

数为351,302,617,000股。配号总数为351,302,617个，号码范围为100,000,000,000-100,351,302,616。

二、超额配售选择权实施情况

本次发行的初始发行股份数量为845,700,000股，其中：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422,013,000

股，战略配售调整后的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296,832,000股，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26,855,000

股（绿鞋前）。若绿鞋全额行使，则发行总股数将扩大至972,555,000股。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根据本次发行申购情况，协商确定启用绿鞋机制，向网上投资者

超额配售126,855,000股，约占初始发行股份数量的15.00%。回拨机制启动前、超额配售启用

后，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253,710,000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07221979%。

三、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中国移动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

有效申购倍数约为1,384.66倍，超过150倍，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回拨

后无锁定期网下发行比例不超过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10%， 即将182,322,000股股票由

网下回拨至网上。本款所指公开发行股票数量应按照超额配售前、扣除设定限售期的股票数

量计算。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发行最终股票数量为114,510,000股，其中网下无锁定期部分

最终发行股票数量为34,353,000股，网下有锁定期部分最终发行股票数量为80,157,000股。网

上发行最终发行股票数量为436,032,000股（含超额配售部分）。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中签率

为0.12411863%（含超额配售部分），有效申购倍数为805.68倍（含超额配售部分）。

四、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定于2021年12月23日（T+1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摇号抽签仪式，并将于2021年

12月24日（T+2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

摇号中签结果。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及弃购股份处理等方面，并于2021年12月24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中国移动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

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于2021年12月

24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缴

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1年12月24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

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联席主承销商包销。

2、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

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

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

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联席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

案。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

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

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申购。

发行人：中国移动有限公司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23日

深圳奥尼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深圳奥尼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尼电子” 、“发行人” 或“公

司” ）首次公开发行 3,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 ）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创业板上市委员会

委员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1]

3582 号）。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东兴证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或“主承销商” ）。 发行人的

股票简称为“奥尼电子” ，股票代码为“301189” 。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数量为 3,000 万股，

发行价格为 66.18 元 /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

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

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

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

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

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

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

配售。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

售的差额 150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

发行” ）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 股和非限售存托凭证总市值的社

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 战略配售回拨后，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2,

145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71.5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855 万股，占本

次发行数量的 28.50%。根据《深圳奥尼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新股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

数为 10,216.84111 倍，高于 100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

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数量的 20%（向上取整至 500 股的整数倍，即 600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1,545 万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51.5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1,455 万股，占本次发

行数量的 48.50%。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中签率为 0.0166563654%，有效申

购倍数为 6,003.71076 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 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21 年 12 月 21 日（T+2

日）结束。 具体情况如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

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4,455,381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956,657,114.58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94,619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6,261,885.42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5,450,000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022,481,000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0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0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

的 10%（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

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 6 个月， 限售期自

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

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 6 个月的股份数量为 1,547,929 股， 占网下

发行总量的 10.0190%，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 5.1598%。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负责包

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94,619 股，包销金额为 6,261,

885.42 元。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包销股份的数量占总发行数量的比例为

0.32%。

2021 年 12 月 23 日（T+4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

上、网下发行募集资金扣除承销保荐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向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

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10-66553415、010-66553417

联系邮箱：dxzq_ipo@163.com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深圳奥尼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2

月

23

日

上海优宁维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优宁维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２

，

１６６．６６６８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以下简称

“本次发行”）的申请已于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３

日经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核同意，并

于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经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１

〕

３５５６

号文同意注册，本次发行的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为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或“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优宁维”，股票代码为“

３０１１６６

”。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

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

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

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２

，

１６６．６６６８

万股，约占发行数量的

１５．００％

。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协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

８６．０６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２

，

１６６．６６６８

万股，本次发行不进行老股转让，发行股份全部为新股。本次发行的发

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

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

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

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以下简称“四个

值”）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根据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投资者为发行人高级管理

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

产管理计划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３７．７０６２

万股， 约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

１．７４％

。 最终，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为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

管理计划，战略配售数量为

３７．７０６２

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７４％

，初始战略配

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２８７．２９３７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５７６．４６０６

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７４．０５％

；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５５２．５０００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２５．９５％

。根据《上海优宁维

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

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１０

，

９９７．９３６９２

倍，高于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２０％

（向上取

整至

５００

股的整数倍，即

４２５．８０００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

数量为

１

，

１５０．６６０６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的

５４．０５％

；网上最

终发行数量为

９７８．３０００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

４５．９５％

。 回拨

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０．０１６１０００９９０％

，申购倍数为

６

，

２１１．１４１９３

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Ｔ＋２

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

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

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产品、养老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报

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为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

划。

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Ｔ－３

日），战略投资者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 据发

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与战略投资者签署的《战略配售投资协议》中的相关

约定，确定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数量（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月）

民生证券优宁维战略配售

１

号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３７７

，

０６２ ３２

，

４４９

，

９５５．７２ １２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

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９

，

６６５

，

４６７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８３１

，

８１０

，

０９０．０２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１１７

，

５３３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１０

，

１１４

，

８８９．９８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１１

，

５０６

，

６０６

２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９９０

，

２５８

，

５１２．３６

３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０

４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０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１０％

（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即

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

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

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

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

６

个月的股份数量为

１

，

１５２

，

６０９

股， 占网下发行总

量的

１０．０２％

，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

５．３２％

。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１１７

，

５３３

股，包销金额为

１０

，

１１４

，

８８９．９８

元，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

０．５４２５％

。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Ｔ＋４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余股包销资金与战略投资

者和网上、网下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将向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 将包销股份登记

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５１２０１９０

、

０１０－８５１２７９７９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上海优宁维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